附件2

第70届中国电子展RFID展区
参展申请及展位合同书
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

2007年11月14日-17日
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是“第70届中国电子展”组委会授权的展位合同签约单位。合同一经签署，表明签署此合同的双方（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与  参展商）均接受此合同条款。此份合同，签署方各执一份。为服从展场总体布局，组委会有权对个别展位位置进行调整。
         1. 参展商
       公司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职务：              E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参展展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．申请展位面积和结构要求
面积：     米×      米=        平方米。
展位类型：（   ）光地；  （    ）标准展位
结构：（  ）一面开放 ； （  ）两面开放 ； （  ）三面开放 ；  （  ）四面开放
申请二个以上标准展位请注明是否去掉中间隔板：（  ）去掉   （  ）保留
3．展位分配    展位号：           

4．展位费
光    地：        元人民币/平方米×       平方米=             元人民币。
标准展位（3米×3米）：        元人民币/间×    间=            元人民币。
5．参展商授权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6.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接受此合同
参展商代表签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签章                  

签字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签字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7．付款办法
参展商自签署本合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展位费用，否则本合同即行失效。大会组委会将把本合同所指展位另行处理。
款项请汇至：
收款单位：中电会展与信息传播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：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万寿路支行

帐    号：1382076910001（请注明“2007RFID展览”）

联系电话：010-51662359－72

传    真：01
